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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身心障礙照顧，服務再升級

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布建計畫（113-117年）

報告單位：衛生福利部

報告日期：112年10月12日



身心障礙照顧服務現況檢討及計畫布建重點1

一 二 三 四

住宿機構服務

資源不足

照顧服務人員

招聘留任困難

社區式服務

資源不足

家庭照顧負荷沉重

服務銜接有斷點

3

部分縣市無專業團隊

高照顧負荷家庭支
持不足

1

困難照顧個案家庭

社區式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精神病人社區支持服務

11,033人

多元障別支持服務不足2

1

需求待滿足數
機構住宿

1,727人

需求待滿足數2

社工人力不足，

難以主動發掘個案，

且無法追蹤服務情形

薪資水準低

2

1

3 夜班負擔重

身心障礙個案

不易照顧

2

改善勞動條件
留才久任

減輕照顧者負擔
彌補服務體系斷點 擴增機構住宿服務擴增社區式服務



強化困難照顧個案服務

48個團隊

接住嚴重情緒行為身障者

嚴重情緒行為身障者

照顧者壓力龐大

社區、機構及醫療
單位提供服務

3

2 重點一、減輕照顧者負擔

擴展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增設身障家照據點服務

建置精神病人家庭支持方案

至117年，

縣市涵蓋率達100%

35處→200處

與長照家照據點共融發展



重點一、彌補服務體系斷點

設置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
主動發掘需求並強化服務資源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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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處鑑定醫院

公所

領取申請表及鑑定表

申請人

醫院完成鑑定

醫生等專業人員完成
鑑定報告

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核(換)發身障證明
逐案電訪了解需求

社會局處

需求評估

 表達服務需求

 高負荷家庭照顧者(112年3月)

 嚴重情緒行為障礙者(112年7月)

個人照顧及
支持服務

家庭照顧者
支持服務

長照服務
精神照護服務
其他服務

一般性福利
(如復康巴士、
生活補助等)

衛生局處

審核鑑定報告

針對醫院之鑑定報告
進行行政審核

社會局處

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

 高照顧負荷家庭服務

 困難照顧個案服務

 一般性個案支持服務

 一般性個案關懷服務

本次新增

各縣市社會局處
轉銜窗口

發現疑似身心障礙者

通報

依障礙者狀態分級提供服務，

包含擬定照顧計畫及連結資源、

追蹤服務確實性及維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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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二、擴增社區式服務

社區式照顧服務

需求滿足率100%
讓有需求的身障者都可就近得到服務

社區居住及日間照顧據點

布建19縣市

57處據點

1縣市1社宅3據點

服務身障者

結合國家住都中心，

將社區式服務據點

納入社會住宅

861處→1,812處

7

15,100人

29,672人

110年

117年

增加服務

14,572人

2

多元創新社區支持方案

3處→25處

身障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中心

10案→71案

精神病人自立生活方案

1縣市至少1自立中心
協助身障者自立生活

1心衛中心1自立方案
協助精神病人自立生活



重點三、擴增機構住宿服務

提供機構收容率獎勵金

至117年，

預計159家機構受益

增加收容355人

改善機構床位一位難求情形

1.布建住宿式機構 2.提高住宿式機構收容

規劃多元化、非封閉式機構

補助機構新建及修繕

至117年，

增加1,222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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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6人

14,428人

110年

117年

1-3萬/人，至多100人

2



重點四、改善勞動條件，留才久任

提高身障服務人員薪資樓地板

補助機構服務及營運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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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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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7年，

人力增加

1,537人

670人

2,207人

110年

117年

擴充社工及行政人力

3

480.5億元共計5年

113-117年計畫總經費需求


